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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 

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 

 

 

大信专审字[2020]第 3-00016号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委托，按照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审计了贵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 2019 年度合并及

母公司利润表、股东权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大信审字[2020]第 

3-00016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的要求，

贵公司编制了本专项说明所附的《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通过山东钢铁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贵公司的责任。我们在抽

样基础上对汇总表所载项目金额与我们审计贵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时贵公司提供的会计

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除对贵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以及将后附的汇总表所载项目金额与我们审

计贵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时贵公司提供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

核对外，我们没有对后附的汇总表执行任何附加程序。 

为了更好地理解 2019 年度贵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情

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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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说明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

为贵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二○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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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通过山东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 

编制单位：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存款性质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收取或支付利息、手续费 

一、存放于山东钢铁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存款 

活期存款 102,795,942.78 1,914,437,363.72 1,793,143,507.50 224,089,799.00           1,684,311.88  

定期存款 190,476,376.12 581,707,916.11 302,184,292.23 470,000,000.00          10,098,714.05  

二、本公司向财务公司贷款 
 

     

（一）短期借款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3-关于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
	3-2019年度通过山东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

